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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岸云一体化系统 第2部分 船云

交互指南》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1) 行业发展需求：随着全球航运业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加速，船舶与岸基

信息交流日益频繁复杂。传统船岸通信依赖无线电报文、卫星通信等

手段，存在效率低、实时性差、成本高的问题；云计算技术普及为航

运业带来新契机，船岸云一体化系统可实现船、岸、云高效稳定安全

的数据交互，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但当前不同厂商设备与系统

数据格式、接口协议不统一，缺乏通用标准，阻碍跨平台数据交互共

享，需通过标准化船云交互规范解决此问题。 

2) 国际标准现状：国际上针对船岸云一体化系统的标准尚属空白，本项

目制定过程中，将充分参考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联组织（ITU）相关国际标准，结合我国航运业实际

情况，制定符合业界现状与未来趋势的船云数据交互规范标准。 

3) 国内标准协调：本项目标准将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及行业

标准相协调，充分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船舶通信导航设备

安装、使用及维护要求》等标准规定，同时为相关法规与标准的修订

完善提供参考依据。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2) 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 

三、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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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计算机自动测量与控制技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经中国计算机自动测量与控制技术协会及相关专家技术审核，对《船岸云一体化

系统 第2部分 船云交互指南》团体标准进行立项。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嘉兴市科讯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启明海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招商局工业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上海

船舶工艺研究所等单位参与起草。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2024年12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召开研讨会及多次电话

会议等，启动《船岸云一体化系统 第2部分 船云交互指南》团体标准预研工

作。 

2025年1月-5月，起草组首先对国内外船舶系统的技术要求、运行规范等进行

了调研和分析。最大程度基于当前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团体标准等，对智能船舶系统、软件测试、系统测试等方

面进行了调研，了解船岸云一体化系统在试验验证方面的情况。起草工作组经

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完成标准草案大纲。 

2025年9月，起草组召开标准工作启动研讨会，会后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2025年10月，根据标准启动工作会议收集意见对标准进行完善修改，形成标准

征集意见稿。并于月底开始公开征集意见。 

2025年11月，标准公开征集意见。 

2025年12月初，召开标准评审工作会议。 

2025年12月底，根据评审专家意见，最后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并开始提交

报批。 

2026年1月初，标准批准发布。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网公示。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在编制标准过程中，遵循了以下三项原则。 

一是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制定过程严格按照程序执行。本标准

的编制过程经历了标准编制筹备阶段、标准草案编制阶段（草案讨论、编制、内

部征求意见、修改、再征求意见等环节），制定过程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制定程序

要求。目前是到审定稿的意见征求。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并使用中国标准编辑器进行文本的编

辑。 

二是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文献和经验。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吸收借鉴了

一些国外的技术文献和经验，这些内容虽然没有正式成为国际标准，但已经成为

了业内广泛使用的方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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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本标准本着立足于当前船岸云一体化系统的

试验验证需求，基于最新的技术方案，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使标准发挥最大的作

用。在标准的技术内容编写上充分考虑了我国服务机构市场的特点和可操作性，

以便于标准能够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贯彻实施。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船岸云一体化系统中船端与云端之间的交互，主要包括船端与

云端的数据交换架构、数据格式与编码、传输协议、交换接口、质量与完整性、

错误处理与恢复、性能及安全要求等方面。 

本规范适用于船岸云一体化系统船端与云端技术提供方或建设需求方，包括

但不限于船舶、港口、物流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面向技术提供方能够促进供应

方为用户提供船岸云一体化系统船端与云端之间的交互指南，引导智能船舶领域

健康发展。面向建设需求方能够指引企业构建适配自身的船岸云一体化系统产品

船端与云端交互指南，实现自身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本标准核心架构包含分层架构、安全架构、数据管理架构及服务质量（QoS）

保障体系，具体内容如下： 

1) 分层架构：以应用层、服务层、传输层、网络层、感知层为主要技术

内容制定草案。 

2) 安全架构：以认证与授权、加密机制、防火墙与入侵检测、隐私保护

为主要技术内容制定草案。 

3) 数据管理架构：以数据建模、数据交换格式、数据库管理系统为主要

技术内容制定草案。 

4) 服务质量（QoS）保障体系：以服务质量相关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编写

草案。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包括：

CCS《船岸一体化系统检验指南》等。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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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后续贯彻措施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标准宣贯的工作。将本标准的相关内容

纳入培训计划和内容，定期组织宣贯培训活动，使船岸云一体化系统试验验证的

理念、技术、知识得到推广普及。不定期对本导则实施情况进行调查，掌握动态，

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规范

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标准编制小组 

2025年6月 


